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
根据《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6年6月17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所作出之决议，现将召开本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2026年7月8日（星期三）
上午9:00—9:30
（二）会议地点：本行二楼大会议室
地    址：江西省丰城市新城区紫云大道393号
（三）会议召集人：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内容
（一）审议事项。
关于选举潘恩洪先生为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2026年7月3日在本行股东名册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股东。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表决；但每一股东只能委托一名代理人代为出席和参加表决。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表决的，在委托授权书中须明确载明对本次股东大会拟表决的每一事项的赞成或反对意向，未明确载明的，视为代理人有自行表决权。
其中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3〕43号）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的股东、在本行授信逾期未消除的股东以及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不享有表决权。
（二）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董事会邀请的嘉宾及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等。
四、会议登记办法
本行股东大会实行会议登记制度，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按本通知的规定办理会议登记手续，未办理会议登记手续的，本行董事会有权拒绝其出席会议及行使表决权。
（一）登记方法。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见附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加盖法人股东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已更换为“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的提供新证件副本复印件，以下类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加盖委托人公章的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上述登记材料中，身份证件和持股凭证提供复印件，其余提供原件。复印件中，法人股东材料须加盖公司公章。
（二）登记时间：2026年6月17日至7月7日（办公时间内）。
（三）登记地点：本行二楼综合管理部。
五、会议签到
请已办理会议登记手续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于2026年7月8日（星期三）上午午8:45前到达会场办理签到手续和参加会议。
六、会务联系
联 系 人：胡先生，0795-6598895，17779550660
七、其他事项
（一）本通知在本行各营业网点及本行网（www.sdebank.com）公布，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及相关会议材料将于总行综合管理部备置，供各位股东查阅，查阅时需审验股东的身份证件和持股凭证。
（二）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本着节俭办行原则，参照股份有限公司的通常做法，本次股东大会不向与会人员发放礼物和会议补贴。
特此通知。
 
附件：1.授权委托书（格式）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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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作为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出席丰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及投票指示：

附注：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同志(身份证号码为：               )在我单位任         职务，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